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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臨時動議（緣起）伍、臨時動議（緣起）

行政院107年11月7日中央廉政委員會第21次委員會議，
「國營事業道路工程回填品質提升」案，摘要如下：

 國營事業申請道路開挖後，回填若未能在監造、驗收工作
上確實把關，必會造成坑洞不平而惹來民怨，然經常只有
縣市政府站在第一線接受民怨批評。

 縣市政府收取申挖單位路修費後，未確實將款項用在道路
回填，也會導致道路品質不佳。目前已有部分縣市政府不
再收取路修費 甚至增派人力協助回填工程驗收 然不論再收取路修費，甚至增派人力協助回填工程驗收。然不論
縣市政府如何監督，都不會比國營事業自發性把監造、驗
收等措施建置好來得有效收等措施建置好來得有效。

 楊永年廉政委員提出建議，有開挖道路需要的各國營事業，
主動提出具體有效方案在全國推行，進一步提升道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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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出具體有效方案在全國推行，進一步提升道路工程
回填品質，特別是關於監造、驗收工作的貫徹。



伍 臨時動議（會後指示）伍、臨時動議（會後指示）

賴院長指示，道路回填品質應回歸國營事業自行掌賴院長指示 道路回填品質應回歸國營事業自行掌
控，並交吳澤成政務委員後續督導研議訂定規定。

摘自 107/11/07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行政院新聞稿公告內容

吳政委則表示，院長裁示主要有兩點：一、道路應
該避免重複挖掘；二、建議地方政府，不應以收取該避免重複挖掘；二、建議地方政府，不應以收取
「路修費」用來挹注其他財源。

承此 首要之務為路權單位應避免道路被重複挖掘承此，首要之務為路權單位應避免道路被重複挖掘；
其次為有挖路需求之管線單位應建立自主管理制度，

4
自己挖路自己補。



伍 臨時動議（盤點現行規定）伍、臨時動議（盤點現行規定）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92/11/05

第6點

管線工程須挖掘道路時，應具備工程計畫書並依有關法令規定向
道路管理機構申請，道路管理機構須儘速核復，管線機構於挖掘
完成後 應編製竣 說送 道路管 機構 由道路管 機構負完成後，應編製竣工圖說送予道路管理機構，由道路管理機構負
責整合所有資料。……

第7點

辦理多種管線工程必須挖掘同一道路者，除緊急搶修外，道路管
理機構應協調各有關機構一次辦理完成，且協調辦理後之道路，
非有第十一點之情形，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程再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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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臨時動議（盤點現行規定）伍、臨時動議（盤點現行規定）

市區道路條例93/01/07市區道路條例93/01/07

第27條（第2項）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為前項許可時，除國家重大工程外，應採取下
列方式之一辦理：

向申請人收取道路挖補費 並配合其工程進度 進行開挖及一、向申請人收取道路挖補費，並配合其工程進度，進行開挖及
修復道路。

二、協調或要求申請人自行統一施工，並監督其施工及命其限期二 協調或要求申請人自行統 施工，並監督其施工及命其限期
完成修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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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臨時動議（請各單位配合事項）伍、臨時動議（請各單位配合事項）

本會後將續邀各國營事業單位及地方政府召開會議，為預本會後將續邀各國營事業單位及地方政府召開會議 為預
先盤點各單位規定，請於會後1週內配合提供下列資料，
俾供政務委員作為督導研議訂定規定之參考：俾供政務委員作為督導研議訂定規定之參考

一、請各管線單位如中華電信、臺電公司、中油公司、臺
灣自來水公司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等提供道路管線挖灣自來水公司、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等提供道路管線挖
掘埋設之設計與施工規定。

二、請各路權單位交通部公路總局、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等提供（1）現行管線單位申挖是否收取道路修
補費或責成管線單位自行修補之規定、（2）管線單
位申挖路證許可應檢附事項及（3）申報完工應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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